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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
	學年度
[歷史資料]
	1. 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，例如：114年10月填報113學年度(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)之「全學年實習學生人數」及「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」等相關資訊。

	學院
	1. 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院名稱，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「基本資料3.學校學院/學群基本資料」資料。

	單位名稱
	1.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系所、學位學程、特殊專班、境外專班名稱，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「基本資料6.學校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特殊專班、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」資料。

	學制班別
	1.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，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報「基本資料6.學校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特殊專班、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」資料。

	年級
	1. 請依各單位(例如系所)選擇年級；有關年級填報請參考本手冊第18頁「資料調查說明」之「四、年級說明」填報。
2. 延修生之年級計算，請依「修業年限+延修第◎年」填報，亦即若學生延修第1年，其年級計算為「修業年限+1」（以此類推），例如部分學校建築系修業年限為5年，則第1年延修生其年級應為6（5+1）年級、第2年延修生其年級應為7(5+2)年級，依此類推。

	實習學生人數
	1. 學生實習：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「學生實習辦法」規定辦理，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，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，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，始得獲得學分；或滿足畢業條件者。
2. 請填寫實習學生人數(非人次)。填寫範例如下：
範例1：A校企業管理學系日間學士班3年級學生共30名，其實習情形，包括有20名同學參與暑期實習、另有4名參與全學年實習，但有6名同學都沒有參加任何實習課程，茲因前揭學生實習類別並非重複人次資料，故A校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3年級實習人數應填報為【24人(20+4)】：
	學年度
	系所
	學制
	年級
	實習學生人數

	113
	企業管理學系
	學士班
	3
	24
(20+4)


範例2：B校電機工程學系日間學士班4年級學生共50名皆參與實習，其實習情形，計有40人(次)參與暑期實習，再有20人(次)參與單一學期實習，其中10人(次)同時參與該學年期「暑期實習及單一學期實習」，故B校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4年級之實習人數，應填報【50人數】（本表僅蒐集「人數」資料），請勿填報實習人數為70人次：
	學年度
	系所
	學制
	年級
	實習學生人數

	113
	電機工程學系
	學士班
	4
	50


3. 本表蒐集對象以「人數」計(非人次)，請勿重複列計。
4. 本表填報對象包含至「學校附屬機構(附設醫院、實習會館、旅館及實習林場、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)」之實習者。

	表冊對應單位
	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「實習課程績效自評」及教育部相關單位，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。




